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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校办〔2007〕16 号

맘폚맦랶룷톧풺킣폑럖믡벰짨솢믹뷰쏻돆뗄춨횪

各学院：

为统一领导、规范管理发展联络工作，根据国家民政部门的有

关规定，结合目前各学院校友分会和相关基金成立情况，经学校研

究，特将各学院校友分会和各学院设立基金规范化命名办法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学院校友分会规范化命名办法及举例

1、各学院校友分会名称统一为“浙江大学校友总会×××学院

分会”，简称“浙大×××学院校友分会”。如“浙江大学校友总会

管理学院分会”，简称“浙大管理学院校友分会”。

2、各学院分会在各地的校友会组织名称统一为“浙江大学校友

总会×××学院分会×××（地区）联谊会”，简称“浙大×××学

院×××（地区）校友联谊会”。如“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生物系统工

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分会北美联谊会”，简称“浙大生工食品学院北美

校友联谊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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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院设立基金规范化命名办法及举例

1、各学院所设立基金名称统一为 “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××

×学院教育基金”，简称“浙大×××学院基金”。如：“浙江大学教

育基金会动物科学学院教育基金”，简称“浙大动科学院基金”。

2、各学院在学院基金下设立各类专项基金，专项基金名称统一

为“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×××学院教育基金×××专项基金”，简

称“浙大×××学院×××专项基金”。如“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动

物科学学院教育基金师生平安专项基金”，简称“浙大动科学院师生

平安基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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